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对学分累计

达到留级或退学标准学生的处理意见

2007年3月27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7]第3号

根据2007年3月7日“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管理工作专题研讨会”会议的精神及3月16日“教务管理专题办公会”会议提出的要求，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对于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经补考后不及格学分累计达到留级或退学标准的学生，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制定了相关的处理方法，现将有关处理意见通知如下：
经统计，全校应退学学生为27人，其中14人为毕业班学生；应留级学生为145人，其中毕业班学生76人。

一、应留级或应退学的学生中共有90名是应届毕业生，其中约一半为浙江生源。考虑到毕业班学生已修满学制要求的年限，建议告知应留级、应退学事实，并允许学生在以下两种处理方案中选择一种：

1、按规定办理留级或退学手续；

2、暂不进行学籍处理，学生签订书面承诺书后，允许进入毕业程序，不及格课程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毕前考，应留级学生所有科目考试合格，达到毕业要求者发给毕业证书；成绩不合格，达不到毕业要求者发给结业证书。应退学学生发给结业证书，毕业设计（论文）按不及格记。以上结业学生如申请参加毕后考，按有关毕后考规定处理。

二、非毕业班应退学学生共13人，其中商学院9人（05级专科6人，本科3人）；管理学院3人（本科3人）；人文学院1人（艺术本科1人）。商学院、管理学院的院长、书记已分别与这些学生或家长谈过话，了解了家长及学生本人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1、05级专科班学生，因金海校区停招专科生，学校未提供跟班重修的机会，故本学期学校统一安排补习班或提供其他重修安排，根据重修考试成绩核定必修及指定选修课不及格课程门数，确定其学籍处理方案；

2、余7名应退学学生在告知应退学事实后,可采用以下处理方案之一：

(1)学生选择按规定退学的，办理退学手续；

(2)若学生补考不及格课程中没有参加过重修的，学生在签订书面承诺书后，参加本学期6月份前学校统一组织和安排的重修，根据重修考试成绩核定必修及指定选修课不及格课程门数确定其学籍处理方法；

(3)由于学生自身旷考、缺考或其他原因造成应退学事实、且经重修考试后不及格课程门数仍应退学的，按规定办理退学手续。

三、非毕业班应留级学生共69人，考虑到2006～2007学年尚未结束，本学期拟不进行留级处理，待学年结束后再进行。

四、毕前考与重修考由教务处综合安排，统一进行，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文化基础、思政等公共课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开班重修或辅导答疑，组织考试；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由各学院安排辅导答疑，组织考试，考试时间由教务处协调错开，全部重修考试在5月下旬完成。重修课时约为原课时的二分之一，辅导答疑一般安排2~3次，每次2课时，不收费；开班重修按教委批准的标准收费。

重修班学生上课要考勤，每名学生重修门数不宜太多。

各学院务必通知所有有不及格课程的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重修班或辅导班学习。如学生本人提出不参加重修班或辅导班，必须向教务处提交书面申请，获准后可自修重考。

针对最近在成绩处理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请各二级学院加强管理，要发挥二级学院的作用，目前还没核实的数据要尽快核实，数据必须做到无误，考试、重修考、补考的原始成绩每学期要分类整理，原始档案必须保留。试卷袋内要有成绩单与试卷分析，成绩管理的程序要严密，手续要完整，工作人员责任心要强，要执行AB制管理，要有复核程序，并形成工作制度。

